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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2-35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2年 7月 23日发出召开第十九

次会议的通知，分别以发送电子邮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

开。公司七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书面表决意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王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王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并对王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王连洲、马跃、李秉心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王超先生

向董事会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程序及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王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议案后公司将尽快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王连洲、马跃、李秉心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公司董

事长提名，第二届董事会拟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经审阅李长伟先生

的个人履历，李长伟先生具备证券公司高管任职资格，认为其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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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和限制的情形；同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

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公司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申请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资格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附件： 

一、李长伟先生简历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件： 

一、李长伟先生简历 

李长伟先生：现年 47 岁，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河南省经济研

究中心干部，中央党校教师，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海口营业部总经理，申银万国证

券公司北京总部副总经理兼营业部总经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督

察长。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太平

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2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基于我们的独立判

断，经认真研究，现就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王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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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王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独立意见 

王超先生向董事会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程序及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王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2、关于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二届董事会拟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经审

阅李长伟先生的个人履历，李长伟先生具备证券公司高管任职资格，认为其任职

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和限制的情形；

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聘任李长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

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王连洲、马跃、李秉心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